铜文明〔2021〕29号

关于推荐报送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的

通       知

各县（区）文明委、全市各单位：

 2020年11月，我市成功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充分调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谱写新阶段现代化幸福铜陵建设新篇章的主动性、积极性，根据安徽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同意铜陵市2021年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表彰项目的函》（皖评组〔2021〕13号）文件精神，现就推荐报送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1.评选范围

 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各县区、铜陵经开区、市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

 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范围：各县区、铜陵经开区、市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在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成绩突出的人员。

 2.表彰名额

 本次评选表彰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50个，先进个人150名。表彰名单分配详见附件1，各单位根据参评人数和所分配名额的比例，适当推荐参评单位和个人。

 二、推荐参评条件
 推荐参评的单位和个人应具有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要坚持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度高。副厅以上单位、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不参与评选，县处级单位和领导干部原则上不超过20%。
   （一）先进集体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市文明委有关创建工作的要求，在创建工作中担纲承梁、勇当先锋，创建工作思路清晰，组织健全，落实有力，工作到位。

 2.认真做好本单位、本系统的文明市民教育和健康教育工作，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各项创建活动，能够发挥职工在家庭、单位、社会的带动示范作用，干部职工创建热情高、参与率高。

  3.认真做好职能范围内的各项创建工作，积极落实市文明委（办）交办的各项任务，所负责的创建任务得到很好落实，能够顾大局、识大体，积极支持和配合其他部门和单位做好相应创建工作。

   （二）先进个人条件

 1.事迹突出。直接从事文明创建工作，特别是在创建工作中牵头和参与具体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落实，并为本单位、本系统文明创建工作做出突出贡献，成绩优异。

 2.带动示范。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按时按量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自身素质良好，能够在家庭、单位、社会发挥带动示范作用。

 3.攻坚克难。在创建工作中爱岗敬业，克己奉公，敢于顶真碰硬，敢于迎难而上，敢于直面困难和问题，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三、相关要求

 1.推荐单位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推荐意见，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等“一票否决”单位意见后，组织填写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申报表（附件2、3），在2021年9月24日前报送至市文明办创建科，逾期不再受理。联系电话：2208018。

 2.推荐单位确定推荐名单后，在本单位及推荐对象所在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推荐为先进集体的公示内容为：单位名称、拟推荐表彰名称、举报方式等；推荐为先进个人的公示内容为：姓名、性别、政治面貌、所在单位、职务（职称），拟推荐表彰名称、举报方式等。公示期满后，将公示情况表以扫描件、图片形式发送至市文明办创建科邮箱wm907575@163.com。

附件：1.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2.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集体推

           荐申报表      

      3.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个人推

       荐申报表      

      4.公示情况表

   铜陵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1年9月8日    

附件1

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市委、市政府表彰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1
	枞阳县
	3（科级，不少于1个社区）
	7

	2
	铜官区
	6（科级，不少于3个社区）
	14

	3
	义安区
	3（科级， 不少于1个社区）
	7

	4
	郊区
	3（科级，不少于1个社区）
	7

	5
	铜陵经开区
	1（科级）
	2

	6
	市委办
	1（科级）
	1

	7
	市人大办
	1（科级）
	1

	8
	市政府办
	1（科级）
	1

	9
	市政协办
	1（科级）
	1

	10
	市委督查室
	
	1

	11
	市政府督查室
	
	1

	12
	市纪委监委
	1（科级）
	1

	13
	市委组织部
	1（科级）
	1

	14
	市委宣传部
	1（科级）
	1

	15
	市委统战部
	1（科级）
	1

	16
	市委政法委
	1（科级）
	2（含市综治办）

	17
	市委网信办
	1（科级）
	1

	18
	市委编办
	
	1

	19
	市直机关工委
	1（科级）
	1

	20
	市文明办
	1
	3

	21
	市委党校
	
	1

	22
	铜陵日报社
	1（科级）
	4（含铜陵文明网）

	23
	市中级人民法院
	
	1

	24
	市人民检察院
	
	1

	25
	市发改委
	
	1

	26
	市教体局
	1
	4

	27
	市科技局
	
	1

	28
	市经信局
	
	1

	29
	市公安局
	2（含市交警支队）
	5

	30
	市民政局
	
	1

	31
	市司法局
	
	1

	32
	市财政局
	1（科级）
	1

	33
	市人社局
	1（科级）
	1

	34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1

	35
	市生态环境局
	1（科级）
	1

	36
	市住建局
	2（含1个科级）
	4

	37
	市交通运输局
	2（含1个科级）
	4

	38
	市农业农村局
	
	1

	39
	市水利局
	
	1

	40
	市商务局
	1
	3（含基层）

	41
	市文旅局
	1
	3（含基层）

	42
	市卫健委
	1
	3（含基层）

	43
	市退役军人局
	
	1

	44
	市应急管理局
	
	1

	45
	市审计局
	
	1

	46
	市市场监管局
	1
	4

	47
	市统计局
	
	1

	48
	市城管执法局
	1
	4

	49
	市政府信访局
	
	1

	50
	市乡村振兴局
	
	1

	51
	市数据资源局
	
	1

	52
	市广播电视台
	1（科级）
	3

	53
	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1

	54
	市地震局
	
	1

	55
	市建投公司
	1（科级）
	2

	56
	市总工会
	1（科级）
	2（含基层）

	57
	团市委
	1（科级）
	1

	58
	市妇联
	1（科级）
	1

	59
	市科协
	
	1

	60
	市文联
	
	1

	61
	市社科联
	
	1

	62
	市残联
	
	1

	63
	军分区政治处
	
	1

	64
	武警铜陵支队
	
	1

	65
	市税务局
	
	1

	66
	市气象局
	
	1

	67
	人民银行铜陵市中心支行
	
	1

	68
	铜陵海关
	
	1

	69
	消防救援支队
	
	1

	70
	国家统计局铜陵调查队
	
	1

	71
	铜陵学院
	
	1

	72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1

	73
	安工学院
	
	1

	74
	有色公司
	1（科级）
	2

	75
	市创建督查组
	
	4

	76
	市创建资料组
	
	4

	合 计
	50个（不少于6个社区）
	150人


附件2
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先进集体推荐申报表      

           集体名称：                
           推荐单位：                

           表彰层次：   市厅级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或用钢笔填写，字迹清晰工整，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单位名称请填写全称；
    四、本表盖章栏均需要加盖公章;

五、主要先进事迹要求内容详实、重点突出，主要包括工作实绩、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突出事迹参与程度等，字数2000字左右，可另行附页;

六、本表上报一式3份，规格为A4纸。
七、县区、铜陵经开区推荐的，由县区文明办代为办理推荐单位盖章后报送；市直单位推荐的，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委、市政府盖章由市文明办代为办理。

	单位名称
	                             （盖章）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
	

	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文明办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委、市政府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铜陵市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先进个人推荐申报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表彰层次：   市厅级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或用钢笔填写，字迹清晰工整，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本表盖章栏均需要加盖公章;

    四、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专业技术职务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五、主要先进事迹要求内容详实、重点突出，主要包括工作实绩、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突出事迹参与程度等，字数2000字左右，可另行附页;

    六、本表上报一式3份，规格为A4纸。
七、县区、铜陵经开区推荐的，由县区文明办代为办理推荐单位盖章后集中上报。市直单位推荐的，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委、市政府盖章由市文明办代为办理。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主要先进事迹

	

	所在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文明办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委、市政府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公示情况表

	公示图片

	

	公示结果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报：市文明委主任、副主任
发：全市各单位

铜陵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9月10日印发

  （共印100份）


